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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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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使粉煤灰砖在结构设计与施工中得到合理的推广和

应用，特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青海省范围内粉煤灰砖砌筑的一般工业与

民用建筑砌体结构房屋的设计和施工。

1.0.3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至 8 度地区多层砌体

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和施工。粉煤灰砖应符合《粉煤灰砖}(Jα39

- 2001)行业标准的规定。

1.0.4 设计及施工粉煤灰砖砌体结构时，除应遵守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 GB5<XX>3 - 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50011 - 2∞1)、《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但03-

2002)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 - 2棚)、《砌墙砖

试验方法)(GB/T2542 - 2∞13)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98 

-2刷)、《混凝土拌和用水标准)(JGJ63 - 89)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

规程) (JGJ104 - 97)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JGJ70 -佣)、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 - 2∞1)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 2∞6)、《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G白白10-2∞1)、《住宅隔声标准)(JGJll - 82)等国家有关标

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 1. 1 粉煤灰砖

以粉煤灰、石灰或水泥为主要原材料，掺加适量石膏、外加剂、

颜料和集料等，经坯料制备、成型、高压或常压蒸汽养护而制成的

实心砖。



2.2 符号

2.2.1 材料

Ml←一砖的强度等级

M一一砂浆的强度等级

C一一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一砌体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IRa一一内照射指数

L一一外照射指数

2.2.2 计算系数

k一一砖砌体的导热系数

γa一一强度调整系数

γp一一构件高厚比修正系数

2.2.3 几何参数

A一一砌体毛截面积

H一一墙体高度、构件高度

y 一一截面重心到轴向力所在偏心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3 材料

3.0.1 粉煤灰砖和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粉煤灰砖的强度等级:MU却、MU15 和 MUI0。

2.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M15、M10、阳.5 和陋。

注:1.粉煤灰砖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应符合自1(行业标准《粉煤灰砖》

(JCZ39 - 2001)及《翻墙砖试验方法) ( GBIT2S4l-刻阳}的规定。

2砂孩强度等级的确定方法应按《建筑砂'在基本性能试验方法)(JGJ70-则的规定

执行。但试块底模应采用合水拿不大于2%的同类砖。

3.0.2 粉煤灰砖的技术特性:

1.粉煤灰砖的尺寸(长 x 宽×高)24伽un x 115nun x 53nun。

2 



2.粉煤灰砖块的密度等级应控制在 18∞均1m3以内，砌体自重

可按 1900均1m3采用。

3.粉煤灰砖的自然碳化系数取 O.囚，块体的抗压强度应乘以

自然碳化系数。

4.粉煤灰砖的干燥收缩值应不大于 O.75mm1m。

5.粉煤灰砖的抗冻融性能应符合《粉煤灰砖}Oα39 - 2∞1) 

标准的要求。

3.0.3 粉煤灰砖龄期为 28d 的以毛截面计算的砌体抗压强度设

计值，当施工质量控制等级为 B级时，应根据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

按襄 3.0.3 采用。

表 3.0.3 粉煤灰砖砌体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砖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等级 砂浆强度

勤恒5 岛ßO M7 .5 岛15.0 。

MU20 3.22 2.m 2.39 2.12 0.94 
MU15 2.79 2.31 2.07 1.83 。.82

MUI0 - - 1.89 1.69 1.50 。.67

注:1.褒列鼓值均为混合砂浆砌筑。

2.施工阶段砂浆尚未硬化的新翻体的强度和稳定性，可按砂浆强度为零遗行验算。

3.0.4 龄期为 28d 的以毛截面计算粉煤灰砖砌体的轴心抗拉强

度设计值、弯曲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剪强度设计值，当施工质量控

制等级为 B级时，应按衰 3.0.4 采用。

表 3.0.4 沿砌体灰缝截面破坏时的轴心抗拉、

弯曲抗拉和抗剪的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类别 破坏特征
砂浆强度等级

'"岛缸。 画1J7.5 画面.0

轴心抗拉 沿齿缝 。.12 。.10 0.08 

弯曲抗拉
沿齿缝 。.24 。.却 。.16

沿通缉 。.12 0.10 。.08

抗 剪 洒通缉 0.12 。.10 。.倒

注:褒列戴值适用于混合砂浆翻筑的葡体，当有可'试验戴据时，~提列强度设计值可作

适当调撞。

3 



3.0.5 遇有下到情况的粉煤灰砖砌体，其抗压强度设计值和抗剪

强度设计值，应分别乘以下列强度调整系数。

1.梁跨度 ?!;7.5m 时，对梁下砌体强度调整系数取飞 =0.9。

2.砌体构件截面面积 A<0.3rrl 时，强度调整系数按下式确

定:

γ. =0.7+A 

式中γ.一一强度调整系数;

A-砌体毛截面积( rrl )。

3. 当采用水泥砂浆砌筑时，对表 3.0.3 中的砌体抗压强度设

计值，强度调整系数飞为 0.90;对表 3.0.4 中的砌体备强度设计

值，强度调整系数 γ. 为 0.80; 当验算施工中的房屋构件时，取强度

调整系数 γ. 为1. 1。

3.0.6 施工阶段砂浆尚未硬化的新砌墙体，可按砂浆强度为零确

定砌体强度。

3.0.7 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粉煤灰砖放射性指标限量应符合

表 3.0.7 的规定。

表 3.0.7 材料披射性指标限量

项目 | 限量

内照射指数(~) I =s;;1. 0 

外照射指数民) I =s;;1. 0 

3.0.8 粉煤灰砖砌体的弹性模量、剪变模量、线膨胀系数和收缩

率可按表 3.0.8 确定。摩擦系数应按《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 - 2001)第 3.2.5 条的规定执行。

表 3.0.8 砌体的弹性模量、剪变模量、钱膨胀系数和收缩率

砂浆强度等级 ;;;.M5 .0 
弹性模量(MPa) I仪甜

剪变模量(MPa) 4α)f 

线膨胀系数 8 x 1O-6 / 'C 

收缩率 -O.2nun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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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粉煤灰砖砌体的导热系数计算值取 À=O.723W/(m.K) 。

3.0.10 对240mm厚的粉煤灰砖墙双面抹灰(各2Omm)的空气声

计权雨声量按 44dB一-47dB 采用。

3.0.11 粉煤灰砖砌体耐火极限可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16-2伽)中粉煤灰硅酸盐砌块的耐火极限取值。

4 基本设计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粉煤灰砖砌体在静载作用下的基本设计规定，应按《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立则13-2∞1)中的粘土砖砌体结构规定执行。

4. 1. 2 元筋砌体构件的承载力计算除应按《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自制'3-2∞1)第五章规定执行外，尚应遵守下列规定:

1.计算受压构件时，应考虑构件高厚比修正系数 γß = 1. 2。

2.轴向力的偏心距不应超过 O.6y{y为截面重心到轴向力所

在偏心方向截面边缘的距离)。

3.对矩形截面构件，当轴向力偏心方向的截面边长大于另一

方向的截面边长时，除按偏心受压外，尚应对较小边长方向按轴心

受压进行验算。

4. 1. 3 构件的允许高厚比计算应按《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因0003 - 2001)第六章规定执行。

4.2 构造要求

4.2.1 一般构造要求均应符合《砌体结构设计规范HGB立则3-

2∞1)第六章的规定。

4.2.2 地面以下或防潮层以下部位采用粉煤灰砖砌体时，所用的

砖和砂浆的最低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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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I :l1k1基土层情况 | 粉煤灰砖 | 水泥砂浆
稍溜湿的 | 阳15 I M5.0 
很潮湛附 | 阳15 I 阳.5
含水饱和的 I MU20 I M10 

注:有酸性侵蚀介质的地基主不得采用秘煤灰砖作基础和地下室砌体。

4.2.3 不得采用砖配筋圈梁和砖配筋过梁;

4.2.4 对易受冻融和干湿交替作用的建筑部位，如勒脚、窗台、封

檐、女儿墙等部位，宜用水泥砂浆或其他胶结材料加以保护。

4.3 防止或减轻墙体开裂的主要措施

4.3.1 为了防止或减轻房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温差和砌体干

缩引起的墙体竖向裂缝，应在墙体中设置伸缩缝。伸缩缝应设在

因温度和收缩变形可能引起应力集中、砌体产生裂缝可能性最大

的地方。伸缩缝的间距可按表 4.3.1 采用。

表 4.3.1 粉煤灰砖砌体房屋伸缩缝的最大间距{m}

屋盖或楼盖类别 间臣

整体式或装配整体式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40 

钢筋混凝土结构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32 

装配式无攘体系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到

钢筋混凝土结构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40 

装配式有模体系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ω 

钢筋混凝土结构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到

瓦材屋面、木屋盖或楼盖、轻钢屋盖 ω 

注:1.在钢筋混凝土屋面上挂瓦的屋盖应按钢筋混凝土屋盖采用。

2.温差较大且变化频繁地区和严寒地区不采履的房屋及构筑物墙体的伸缩缝的最

大间距，应按表中数值予以适当减小。

3.墙体的伸缩缝应与结构的其他变形缝相重合，在进行立面处理时，必须保证缝隙

的伸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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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屋面应设置保温、隔热层，并应符合节能建筑设计的要求。

4.3.3 屋面保温(隔热)层或屋面刚性面层及砂浆找平层应设置

分隔缝，分隔缝间距不宜大于 6m，并与女儿墙隔开，其缝宽不小于

到mm。

4.3.4 粉煤灰砖砌体宜采用粘结性好的砂浆砌筑，对防裂要求较

高的墙体，可根据情况采取专门措施。

4.3.5 墙体配筋等其他防裂措施应按《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α)()3 -2001)第 6.3.2 条至第 6.3.7 条的要求执行。

5 抗震设计

5.1 -般规定

5.1.1 多层房屋的层数和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般情况下，房屋的层数和总离度不应超过表 5. 1. 1 的规

定。

2.对医院、教学楼等及横墙较少的多层砌体房屋，总高度应比

表 5. 1. 1 的规定降低 3m，层数相应减少-层;各层横墙很少的多

层砌体房屋，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再适当降低总高度和减少层数。
注:榄精较少指同一镰厦内开阁大于 4.篇M的房间占该层总面积的 40%以上。

3.横墙较少的多层砖砌体住宅楼，当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田0011- 2(01)7.3.14 条规定采取加强措施并满足抗震承载力

要求肘，其高度和层鼓应允许仍按表 5. 1. 1 的规定采用。

表 5. 1. 1 房屋的层敢和总高度限值(m)

量小埔 烈 度

房犀类别 厚度 6 7 8 
(1DJl) 高度 层戴 高度 层戴 黯度 层鼓

多层翻体 240 21 7 18 6 15 5 
底部框架--t在震楠 划。 " 6 19 6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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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房厦的总商度指鑫外地面到主要犀面板报顶或楠口的高度，半地下窟从地下鑫塞

内地面算起，全地下鑫和嵌固条件好的半地下童应允许从事外地面算起;对带阁

楼的披墨西应算到山尖捕的血高度处。

2.童内外商差大子'而m肘，房厘总商度应允许比襄中'政据适当精细，但不应多于

1m。

3.采用粉煤灰砖翻体的房腿，当翻体的抗剪强度不低于粘土砖翻体的 70%时，按上

褒的规定采用。

5. 1. 2 砌体承重房屋的层高，不应超过 3.6m;底部框架-抗震墙

房屋的底部层高，不应超过 4.5m。

5. 1. 3 多层砌体房屋总高度与总宽度的最大比值，宜符合表 5. 1.

3 的要求。

表 5. 1. 3 房屋最大高宽比

烈 度 6 7 8 

最大高宽比 2.5 2.5 2.0 

注:1.单面走廊房屋的总宽度不包括走廊宽度。

2.建筑平面接近正方形时，其商宽比宜适当减小。

5. 1. 4 房屋抗震横墙的间距，不应超过表 5. 1. 4 的要求。

表 5. 1.4 房屋抗震横墙最大间距(m)

房屋类别

现混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撞、厘盖

多层砌体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厘盖

木楼、厘盖

底部框架- 上部备层

抗震蜻 底部或底部商层

注:多层翻体房厦的顶层，最大横墙间距应允许适当放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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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房屋中砌体墙段的局部尺寸限值，宜符合表 5. 1. 5 的要

求:

表 5.1.5 房屋的局部尺寸限值(m)

部 位 6度 7度 8 度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 1.0 1.0 1.2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0 1.2 

非承重外精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0 1.0 

内椅阳角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 1.0 1.0 1.5 

无铺固女儿墙(非出人口处}的最大高度 0.5 0.5 0.5 

注:1.局部尺寸不足时应采取局部加强措施弥补。

2.出人口处的女儿精应有键因。

5. 1. 6 多层砌体房屋的结梅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优先采用横墙承重或纵横墙共同承重的结构体系。

2.纵横墙的布置宜均匀对称，沿平面内宜对齐，沿竖向应上下

连续。同一轴线上的窗间墙宽度宜均匀。

3.房屋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设置防震缝，缝两侧均应设置墙

体，缝宽应根据烈度和房屋高度确定，可采用50nm - l 00nnn: 

1)房屋立面高差在 6m 以上;

2)房屋有错层，且楼板高差较大;

3)各部分结构刚度、质量截然不同。

4.楼梯间不宜设置在房屋的尽端和转角处。

5.烟道、风道、垃圾道等不应削弱墙体;当墙体被削弱时，应对

墙体采取加强措施;不宜采用元竖向配筋的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的

烟囱。

5. 1.7 底部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上部的翻体抗震墙与底部的框架梁或抗震墙应对齐或基本

对齐。

2.房屋的底部，应沿纵横两方向设置一定数量的钢筋混凝土

抗震墙，并应均匀对称布置或基本均匀对称布置。不允许采用砖

葡体抗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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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底层框架-抗震墙房屋的纵横两个方向，第二层与底层侧

向刚度的比值，6、7 度时不应大于 2.5 ， 8 度时不应大于 2.0，且均

不应小于1.0。

4.底部两层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纵横两个方向，底层与底部

第二层侧向刚度应接近，第三层与底部第二层侧向刚度的比值，6、

7 度时不应大于 2.0 ， 8 度时不应大于1.5，且均不应小于1.0。

5.底部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抗震墙应设置条形基础、德式基

础或桩基。

5. 1. 8 底部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除应符合

本章规定外，尚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11- 2∞1)第六

章的有关要求:此时，底部框架一抗震墙房屋的框架和抗震墙的抗

震等级，6、7...8 度可分别按三、二、一级采用。

5.1.9 多层砌体房屋及底部框架一抗震墙房屋抗震计算应按《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 2001)的有关规定执行。

5.2 多层砌体房屋抗震构造措施

5.2.1 多层粉煤灰砖房，应按下列要求设置现浇钢筋混疆土构造

柱{以下简称构造柱) : 

1.构造柱设置部位，一艘情况下应符合表 5.2.1 的要求。

表 5.2.1 构造柱设置要求
房屋层数

设置部位
6度 7度 8 度

三、四 - 7，8 度时，楼、电梯阔的四角;隔
-、四- - 15m或单元横精与外纵墙吏接处

外墙四角，
错层部位横 隔开间横捕{轴线}与外墙交接

五、六 四
一

墙与外墙主 处，山墙与内纵蜻交接处 ;7，8 度
接处，大房 时，楼、电梯间的四角
间内外埔交
接处，较大 内墙{轴线}与外蜻交接处，内墙!

七 五、六 四、五
洞口两侧

的局部较小精糠处;7、 8 度肘，
楼、电梯阔的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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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廊式和单面走廊式的多层房屋，应根据房屋增加-层后

的层数，按表 5.2.1 的要求设置构造柱，且单面走廊两侧的纵墙均

应按外墙处理。

3.教学楼、医院等横墙较少的房屋，应根据房屋增加-层后的

层数，按襄 5.2.1 的要求设置构造柱;当教学楼、医院等横墙较少

的房屋为外廊式或单面走廊式时，应按 2 款要求设置构造柱，但 6

度不超过四层、7度不超过三层和 8 度不超过二层时，应按增加二

层后的层数对待。

5.2.2 粉煤灰砖砌体构造柱应符合下列要求:

1.构造柱最小截面可采用细伽lIß x 18伽lIß，纵向钢筋宜采用

忡12，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灿lUß，且在柱上下端宜适当加密 ;7 度时

超过五层、8 度时超过四层时，构造柱纵向钢筋宜采用钟14，箍筋

间距不应大于 2∞ßUD;房屋四角的构造柱可适当加大截面及配筋。

2.构造柱与墙连接处应砌成马牙搓，并应沿墙高每隔 500mm

设 2何拉结钢筋，每边伸入墙内不宜小于 1m。

3.构造柱与圈梁连接处，构造柱的纵筋应穿过圈梁，保证构造

柱纵筋上下贯通。

4.构造柱可不单独设置基础，但应伸人室外地面下 5∞mm，或

与埋深小于 5∞ßUD的基础圈梁相连。

5.房屋高度和层数接近本章表 5. 1. 1 的限值时，纵、横墙内构

造柱间距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横墙内的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层高的二倍;下部1/3 楼层

的构造柱间距适当减小;

2)当外纵墙开间大于 3.9m 时，应另设加强措施。内纵墙的构

造柱间距不宜大于 4.2m。

5.2.3 多层粉煤灰砖砌体房屋应按表 5.2.3 的要求每层设置现

浇钢筋混凝土圃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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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现浇钢筋混提土圈梁设置要求

墙 类
6、7

烈 度

8 

外墙和内纵植 屋盖处及每层楼盖处 屋盖处及每层楼盖处

同上;厘盖处闰距 同上;厘盖处沿所有横蝠，

内横蟠
不应大子 7m; 且间距不应大于 7m;

楼盖处间距不应大于 15m; 楼盖处闰距不应大于 7m;

构造柱对应部位 构造柱对应部位

5.2.4 多层粉煤灰砖砌体房屋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圈梁构造应符

合下列要求:

1.圈梁应闭合，遇有洞口圈梁应上下搭接。圈梁宜设在板底

标高处。

2. 圈梁在本节第 5.2.3 条要求的间距内无横墙时，应利用梁

或板缝中配筋替代圈梁。

3.圈梁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1灿mn，配筋应符合表 5.2.4 的

要求;对基础圈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18伽un，配筋不应少于钟12。

表 5.2.4 圈梁配筋要求

烈

配筋 I 6、7 I 
度

品j、纵筋 I 4~10 I 4~12 
最大箍筋间距(ßDD) I 250 I 200 

5.2.5 多层粉煤灰砖砌体房屋的楼、屋盖应符合下到要求:
1.应优先选用现浇板或装配整体式结构型式。

2.现混钢筋混凝土楼板或屋面板伸进纵、横墙内的长度，均不

应小于 l20mm。

3.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饭或屋面板，板端伸进外墙的长度不

应小于口伽nm，伸进内墙的长度不应小于 1伽nm，在梁上不应小

于80mm。

4.当板的跨度大于 4.8皿并与外墙平行时，靠外墙的预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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